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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公司
配電處 檢驗計量組

高壓以上用電設備維護與裝置法規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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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人類發現「電力」並發明相關電氣設備運用「電力」
以來，為日常生活帶來相當多的進步與便捷。

➢為確保用電安全，電氣設
備平時維護保養、操作程
序及相關法規的遵守更顯
重要。

➢但同時因電氣設備絕緣老
化、外物碰觸或外力破壞
等因素，另因環境或人為
操作不慎等，使得設備在
運轉的過程中發生事故，
造成人員感電或電氣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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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 電力系統:發電廠產生電力後，變壓器升壓至345kV的超高壓，再利用輸電

線路輸送電力，然後透過超高壓、一次變電所降壓為161kV/69kV後，提供
科學園區、工 業區、高鐵和捷運等用戶用電，並透過配電變電所、二次變
電所及配電系統再降壓分別提供一般用戶或民生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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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內電力從業人員工作權責

設計 
監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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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法規概述(1/31)

電力相關法規

電業法

電業設備及用戶用電設備工程設計及監造範圍認定標準

用戶用電設備檢驗辦法

用電場所及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管理規則

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

經濟部認可檢驗機構與原製造廠家及高壓用電設備施行試驗作業要點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設用戶用電設備檢驗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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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法規概述(2/31)

電業法

電業法第32條：
輸配電業或自設線路直接供電之再生能源發電業對用戶
用電設備，應依規定進行檢驗，經檢驗合格時，方得接
電。
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對用戶已裝置之用電設備，
應定期檢驗，並記載其結果，如不合規定，應通知用戶
限期改善；用戶拒絕接受檢驗或在指定期間未改善者，
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得停止供電。
前項之檢驗，必要時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協助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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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法規概述(3/31)

電業法

電業法第32條(續)：
第一項檢驗，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得委託依法
登記執業之專業技師，或依第五十九條規定登記之用
電設備檢驗維護業辦理之。
第一項用戶用電設備之範圍、項目、要件、配置及其
他安全事項之規則，及前項檢驗之範圍、基準、週期
及程序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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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法

➢ 電業法第59條第2項：
用戶用電設備工程應交由電器承裝業承裝、施作及
裝修，並在向電業申報竣工供電時，應檢附相關電
氣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核發之申報竣工會員證明單，
方得接電。

參、法規概述(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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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法

➢ 電業法第59條第3項：
電業設備或用戶用電設備工程由依法登記執業之
電機技師設計或監造者，其圖樣設計資料及說明
書或竣工報告單送由電業審查核定時，應檢附電
機技師公會核發之會員證明，方得審查核定或接
電。

參、法規概述(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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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法規概述(6/31)

電業法

電業法第60條：
➢ 裝有電力設備之工廠、礦場、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及

受電電壓屬高壓以上之用電場所，應置專任電氣技術
人員或委託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負責維護與電業供
電設備分界點以內一般及緊急電力設備之用電安全，
並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登記及定期申報
檢驗維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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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法規概述(7/31)

電業法

電業法第61條：
➢ 電業設備或用戶用電設備屬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工程範

圍者，其設計及監造，應由依法登記執業之電機技師
或相關專業技師辦理。所定工程範圍外，應由電機技
師或電器承裝業辦理。

➢ 電業或用戶未依第一項規定辦理者，其屬於電業設備
者，中央主管機關應禁止電業使用該設備；其屬於用
戶用電設備者，電業對該設備不得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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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法規概述(8/31)

電業法

電業法第68條：
➢ 設置裝置容量二千瓩以上自用發電設備者，應填具用

電計畫書，向電業管制機關申請許可；未滿二千瓩者，
應填具用電計畫書，送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
請許可，轉送電業管制機關備查。

➢ 前項自用發電設備之許可、登記、撤銷或廢止登記與
變更等事項之申請程序、期間、審查項目及管理之規
則，由電業管制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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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法規概述(9/31)

電業法

➢ 電業法第82條：
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二十
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六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未經許可而設置；或

違反第二項所定規則中有關自用發電設備管理之規
定，且情節重大。

二、違反第六十九條第一項規定銷售電能。
三、違反第七十條第一項規定設置用戶用電設備。
四、未依第七十一條準用第三十四條規定立即派技術員

工攜帶明顯標誌施行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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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法規概述(10/31)

電業設備及用戶用電設備工程設計及監造範圍認定標準

第5條：
用戶用電設備工程應由依法登記執業之電機技師或相關專業
技師辦理設計及監造之範圍如下：
一、契約容量在一百瓩以上，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二萬二千伏特以上電壓之電力設備。
（二）變壓器容量合計超過五百千伏安。
（三）二萬二千伏特電壓供電地區，供電電壓為二百二十

／三百八十伏特。
（四）電力設備或連接負載有影響電業供電品質之虞，包

括電氣爐（電弧爐、電阻爐、感應爐或其他電氣
爐）、電焊機或軋鋼馬達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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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法規概述(11/31)

電業設備及用戶用電設備工程設計及監造範圍認定標準

用戶用電設備工程應由依法登記執業之電機技師或相關專業
技師辦理設計及監造之範圍如下：(續)

一、契約容量在一百瓩以上，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五）用電場所有易爆性塵埃或易燃性物質，包括屋內線

路裝置規則規定之第一類及第二類塵埃處所或製造
儲存危險物料處所。

（六）公共場所或其他因用電性質特殊用戶，如發生停電
將導致嚴重損害或引起危險，包括旅運航空站、旅
運海港、車站、自來水廠、交通號誌、旅館、餐館、
百貨公司、醫院、學校、機關、劇院或其他娛樂場
所。

二、六層以上之建築物用電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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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法規概述(12/31)

用戶用電設備檢驗辦法

第2條：
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對用戶用電設備新增設檢驗
及定期檢驗，應依本辦法辦理。

第3條：
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對用戶新增設之用電設備及
既有設備變更應進行新增設檢驗，經檢驗合格時，方得
接電。
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對前項用戶用電設備工程應
辦理設計資料審查、竣工報告審查及現場檢驗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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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法規概述(13/31)

用戶用電設備檢驗辦法

第8條：
用戶用電設備裝設完竣，負責工程施工之電器承裝業或監
造之電機技師應依「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有關規定先
自行檢查確認，並於相關竣工報告資料簽章後，將竣工報
告資料送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審查。

前項竣工報告審查資料應包括竣工報告單、竣工試驗報告、
完整竣工圖面、簽證人員之公會會員證明單及其他相關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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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法規概述(14/31)

用戶用電設備檢驗辦法

第14條：
高壓以上用戶用電設備應定期檢驗項目如下：
一、責任分界點及保護協調設定之查對。
二、責任分界點至變壓器二次側主配電盤主要用電設備

之查對。
三、前款主要用電設備之接地電阻重點檢測。

實施前項檢驗時，應對用戶宣導變電設備防範鳥獸蟲害
等外物碰觸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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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法規概述(15/31)

用戶用電設備檢驗辦法

第16條：
用戶用電設備自新設現場檢驗接電起五年內應至少檢驗一
次；超過五年者，每三年應至少檢驗一次。
中央主管機關必要時，得指定特定用戶之檢驗週期。

第19條：
定期檢驗若發現用戶用電設備有未達檢驗基準或其他不良
情形需改修者，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應填發用電裝
置改修通知單通知用戶限期二個月內改善，並將副本抄送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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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法規概述(16/31)

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

第401條：
下列各款主要設備應經本條所指定之單位，依有關標準試驗合格，
並附有試驗報告者始得裝用。

一、避雷器、電力及配電變壓器、比壓器、比流器、熔絲、氣
體絕緣開關設備 (GIS)  、斷路器及高壓配電盤應由中央政
府相關主管機關或其認可之檢驗機構或經認可之原製造廠
家試驗。但高壓配電盤如係由甲級電器承裝業於用電現場
承裝者，得由原監造電機技師事務所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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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法規概述(17/31)
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

第401條：
下列各款主要設備應經本條所指定之單位，依有關標準試驗合格，
並附有試驗報告者始得裝用(續)。

二、氣體絕緣開關設備試驗有困難者，得以整套及單體型式試
驗報告送經中央政府相關主管機關或其認可之檢驗機構審
查合格取得證明後使用。該設備中之比壓器、比流器及避
雷器規格有變動時，得以該單體之型式試驗報告送審查合
格取得證明後組合使用。

三、高壓用電設備在送電前，應由下列單位之一作竣工試驗。
(一) 中央政府相關主管機關或其認可之檢驗機構。
(二) 登記合格之電氣技術顧問團體、原監造電機技師事務所

或原施工電器承裝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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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法規概述(18/31)

經濟部認可檢驗機構與原製造廠家及高壓用電設備施行試驗作業要點

第20條：
用戶裝用高壓用電設備，於送電前，應檢附型式試驗報告審查合格證
明及相同或更新試驗標準之出廠試驗報告，送綜合電業審查合格後，
始得裝用。但符合第十三點規定者，得逐具以檢驗機構出具之特性試
驗報告取代型式試驗報告審查合格證明。
第13條：
高壓用電設備具下列情事之一者，得以逐具特性試驗取代型式試驗：
(一) 係特殊用途設計，致取得型式試驗報告確有困難，並經能源局同意。
(二) 係訂貨生產非屬量產，致取得型式試驗報告確有困難，並經能源局
同意。
(三) 避雷器（額定電壓十八仟伏以下，配電級進口或國產製）、比壓器、
比流器、電力與配電變壓器及高壓配電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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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法規概述(19/31)

用電場所及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管理規則

第5條：
用電場所應依下列規定置專任電氣技術人員：
一、特高壓受電之用電場所，應置高級電氣技術人員。
二、高壓受電之用電場所，應置中級電氣技術人員。
三、低壓受電且契約容量達五十瓩以上之工廠、礦場或供

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應置初級電氣技術人員。
前項不同分界點應分別置專任電氣技術人員。但屬同一建築
基地、同一用電場所名稱及同一負責人之分界點，不在此限。
前項所置專任電氣技術人員，得委託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擔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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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法規概述(20/31)

用電場所及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管理規則

第9條：
用電場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負責人應自事實發生日起一個
月內，僱用合格繼任人員或委託檢驗維護業，並檢附申請書、
原登記執照及相關證明文件，向原登記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申請變更記：
一、依第五條僱用之專任電氣技術人員解僱或離職。
二、與委託之檢驗維護業終止契約。
三、委託之檢驗維護業停業、歇業或解散。
用電場所負責人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變更登記時，原登記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得依職權或據利害關係人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申請，通知該用電場所限期辦理變更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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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法規概述(21/31)

用電場所及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管理規則

第10條：
用電場所負責人應督同專任電氣技術人員對所經管之電力設備，
每六個月至少檢驗一次，每年應至少停電檢驗一次，且不得干預
檢驗結果。

前項檢驗結果，應由用電場所僱用之專任電氣技術人員或委託之
檢驗維護業，依高低壓電力設備定期檢測紀錄總表作成紀錄，並
於檢驗後次月十五日前分送用電場所負責人、原登記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及所在地輸配電業營業處所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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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法規概述(22/31)

用電場所及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管理規則

第10-1條：
用電場所裝有電動運輸工具充、換電設備者，應以書面或於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及輸
配電業營業處所提報自主維護管理計畫。
低壓（六百伏特以下）受電且契約容量未達五十瓩之供公眾使用
之建築物，其裝有電動運輸工具充、換電設備者，準用前項規定
辦理。
自主維護管理計畫線上送件系統   https://www.eims-energy.tw/ChargeStationOnline/

第11條：
用電場所發生事故，致影響供電系統者，其專任電氣技術人員應
填報電氣事故報告表，於事故發生後五日內，分送所在地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及輸配電業營業處所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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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法規概述(23/31)

用電場所及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管理規則

第17條：
用電場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
其限期改善；屆期仍不改善者，得廢止其登記：
一、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定。
二、違反第十條規定，或其僱用之專任電氣技術人員或委託之檢
驗維護業違反第十條規定。
三、違反第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
四、違反第十一條規定。
五、違反第十二條規定。
六、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七、違反第十五條規定。
八、違反第十六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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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法規概述(24/31)

電業法

第85條：
裝有電力設備之工廠、礦場、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及受電電壓屬
高壓以上用電場所之負責人，違反第六十條第一項規定，未置專
任電氣技術人員或未委託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者，負責維護與電
業供電設備分界點以內電力設備之用電安全者，由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及會同電業停止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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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法規概述(25/31)

電業法

第87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
處罰：
三、裝有電力設備之工廠、礦場、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及受電電
壓屬高壓以上用電場所之負責人違反第六十條第一項規定，未辦
理登記或未定期申報檢驗紀錄；或違反第二項所定規則中有關電
力設備與用電場所之記錄方式、管理或專任電氣技術人員之管理、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
有前項第三款之情形，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並得會同電業
對該負責人未辦理登記或未定期申報檢驗紀錄之用電場所停止供
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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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法規概述(26/31)

https://www.eims-energy.tw/ecem_public/PB400/PB403.aspx

eims-energy.tw/ecem_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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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法規概述(27/31)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設用戶用電設備檢驗要點

本公司為確保用戶新增設用電所裝置線路、變壓器、開關等設備
之用電安全，凡新增設用電設備或既有設備變更、改修之檢驗送
電，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主要工作項目包括設計審查、 報竣工、檢驗送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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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法規概述(28/31)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設用戶用電設備檢驗要點

用電設備設計資料審查，旨在維護用戶用電設備責任分界點界面之電力品
質及系統安全，並避免於送電時，因設計不符規定標準，而延緩送電時間。
用戶新增設、變更用電設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事先將設計資料送經本
公司審查訖後興工：
(一) 契約容量 100 瓩以上之電力用電。
(二) 6 層以上新建築物之新設用電。
(三) 公寓、商場、大樓等新設用電其設備容量合計在 100 瓩以上，應以高
壓供電，而經用戶要求改以低壓供電或分別設戶裝表者。
(四) 設置配電場所者。
(五) 用戶要求審查設計資料者。
(六) 電動汽車充電設備。
(七) 其他法令另定有用戶用電設備工程之電機技師或相關專業技師設計監
造之範圍者。
其餘可配合報竣工時一併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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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法規概述(29/31)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設用戶用電設備檢驗要點

報竣工：
一、用戶用電設備裝設完竣後，負責施工之承裝業或監造者應先自

行檢查，將結果填列於單線系統圖之相關位置上，並填報用戶
用電設備竣工報告單。如新（增）設電動車輛充電設備，須另
檢附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自願性產品驗證（VPC）證書。現場裝
置與已審妥之設計不符時，應逐項填列於竣工報告單內，由區
營業處檢討處理。

二、送電前用電設備之竣工試驗報告，得委託下列機構辦理：
1.中央政府相關主管機關或其認可之檢驗機構。
2.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
相關試驗基準依「用戶用電設備檢驗辦法」第 15 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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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法規概述(30/31)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設用戶用電設備檢驗要點

報竣工：
三、各區營業處於收到上述竣工報告資料後，即指派人員檢討竣工

報告。檢討後如符合規定則於單線系統圖左下角加蓋檢討者、
檢驗者、審核者、核定者簽章之欄位，派員現場檢驗送電；竣
工報告與已審妥之設計資料不符但符合規定，不影響供電安全
者，應將各點逐項報由其主管核定後，依核定結果檢驗送電；
如不符合規定，則連絡用戶及施工之承裝業或設計者先行改修
後再派員檢驗送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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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法規概述(31/31)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設用戶用電設備檢驗要點

報竣工：
四、特高壓以上用戶自備變電所報竣工需於預定加入系統前二十天

完成，俾便區營業處與有關單位協調；特高壓設備加入系統辦
理事項，依本公司「自備變電所調度操作準則」有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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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防護具、各種開關及變壓器簡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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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防護具、各種開關及變壓器簡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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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防護具 、各種開關及變壓器簡介(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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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防護具、各種開關及變壓器簡介(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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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防護具、各種開關及變壓器簡介(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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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防護具、各種開關及變壓器簡介(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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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防護具、各種開關及變壓器簡介(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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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防護具、各種開關及變壓器簡介(8/8)



45

伍、設備維護觀念概述(1/8)

一、有計劃性維護與檢修。

二、完善監測與管控制度。

三、增進技術人員的技能和素養。

四、確實落實相關規範的執行。

電氣設備維護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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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設備維護觀念概述(2/8)

電氣設備運轉的過程當中一定會有某些程
度上耗損，若沒有定期施作維護保養，久
而久之就有可能引起故障事故。

一、有計劃性維護與檢修：

為能有效減少發生故障的可能性，制定相關的維
護和檢修計劃 (可配合法規規定停電檢測週期辦
理實施)有其必要性；在不慎發生故障後，更需
要請原廠家及相關專業人員依據現場設備事故狀
況，共同研討實際可能造成的原因，進而修正或
補足原維護計劃，以避免同樣事故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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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設備維護觀念概述(3/8)

電氣設備運轉時，當下是否屬於
相對正常的運轉狀況，或是已有
異常的現象狀況產生，需要由平
時定期的監測與管控機制，來確
保設備安全運轉。

二、完善監測與管控制度：

根據平時管控儀器設備所監測得到
的相關數據資料加以整理及分析，
在設備可能發生故障時間點之前，
採取相關正確的因應措施，預防事
故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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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設備維護觀念概述(4/8)

日常設備維護保養的工作需要維護與檢修人
員來檢查與執行，以確保設備能正常運轉，
而設備正常運行才能使廠區營運工作順利。

三、增進技術人員的技能和素養：

所以維護與檢修人員的專業技能與經驗非
常重要，適時培養並提升電氣設備維護與
檢修人員技能及人文素養，有助於公司維
運成本的控管及建立良好企業形象文化，
生產設備有良善的運行，才能提升產品的
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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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設備維護觀念概述(5/8)

日常維護保養的工作是否確實落
實，攸關設備運行及廠區運作，
規劃再完美的規範與計畫，沒有
徹底有效的執行，將無法達到預
期防止事故發生的效果。

四、確實落實相關規範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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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設備維護觀念概述(6/8)

紅外線熱顯影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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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設備維護觀念概述(7/8)

絕緣電阻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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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設備維護觀念概述(8/8)

接地電阻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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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事故案例分享(1/16)

絕緣劣化造成閃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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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事故案例分享(2/16)

電纜終端接頭不良，致事故。

高壓定檢/事故照片 高壓/終端接頭制作不良/半.jpg
高壓定檢/事故照片 高壓/終端接頭制作不良/全.jpg
高壓定檢/事故照片 高壓/終端接頭制作不良/全大.jpg
高壓定檢/事故照片 高壓/終端接頭制作不良/燈.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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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事故案例分享(3/16)

電纜頭熱縮橡膠絕緣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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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事故案例分享(4/16)

鼠獸蟲害

需有防止鼠獸蟲害侵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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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事故案例分享(5/16)

鼠獸蟲害侵入防止，管箱縫隙需填實封塞

57



58

陸、事故案例分享(6/16)

安全間距不足導致短路故障

電纜終端接頭 外皮切開處即視同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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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事故案例分享(7/16)

安全間距不足導致短路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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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事故案例分享(8/16)

絕緣間距、過載及基座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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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事故案例分享(9/16)

注意安全距離

標 稱
電 壓
( K V )

區 別

屋 外 屋 內

導 體 相 互 間 導 體 與 大 地 間 導 體 相 互 間 導 體 與 大 地 間

3.3
標 準 500 250 250 120

最 小 300 150 150 70

6.6
標 準 500 250 250 120

最 小 300 150 150 70

11.4
標 準 600 300 300 160
最 小 400 200 200 110

22.8
標 準 700 400 400 250
最 小 500 300 300 215

33
標 準 900 500 500 350

最 小 600 400 400 300

69
標 準 1700 1100 1100 700

最 小 1300 800 800 650

161
標 準 3000 1900

最 小 2100 1500

「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第402條-高壓導體之間隔(公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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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事故案例分享(10/16)

冷凝水效應

高壓定檢/事故照片 高壓/冷凝水/支持碍子1.jpg
高壓定檢/事故照片 高壓/冷凝水/支持碍子3.jpg
高壓定檢/事故照片 高壓/冷凝水/支持碍子2.jpg
高壓定檢/事故照片 高壓/冷凝水/冷凝水 汗.jpg
高壓定檢/事故照片 高壓/冷凝水/冷凝水 汗放大.jpg
高壓定檢/事故照片 高壓/冷凝水/冷凝水 汗滴.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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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事故案例分享(11/16)

高壓MOF箱體鏽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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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事故案例分享(12/16)

 

事故點位於 2
樓管道間匯流

排 

 
事故發生時

ACB開關同時
跳脫 

低壓匯流排短路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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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事故案例分享(13/16)

ATS用之PT故障



66

陸、事故案例分享(14/16)

ATS用之PT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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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事故案例分享(15/16)

ATS用之PT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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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事故案例分享(16/16)

ATS用之PT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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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語

適當的運用電氣設備及正
確安全的使用「電力」。

才能安心享受其所帶來便
利與便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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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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